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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條次 問題／意見 建議修正案 法律事務部就法律事宜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香 港 電 訊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電
訊 ”)(於 2001年
3月 22日發出的
立 法 會

CB(3)529/00-
01(01)號文件 )

2及 3 擬議第 7(12)條及第 32H(6)
條 授 權 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電訊局長 ”)在決定有關
發出牌照或編配頻率的申

請時，將頻譜使用費視為將頻譜使用費視為將頻譜使用費視為將頻譜使用費視為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決定因素 ”。香港電
訊認為，在編配頻率及發

出牌照時，應純粹根據競

投或投標的結果作決定；

電訊局長不應具有拒絕編

配頻率及發出牌照予競投

或投標得主的權利；以及

電訊局長在決定有關牌照

或指配頻譜的申請時，不得

考慮頻譜使用費以外的因

素。

擬議第 7(12)條應修正如
下：

“(12)[…..]則局長須純粹
根據由該方法產生或得

出的費用的水平，決定

有關的牌照申請。 ”

擬議第 32H(6)條應修正
如下：

“(6)[…..]則局長須純粹
根據由該方法產生或得

出的費用的水平，決定

有關的指配申請。 ”

!  按 照 條 例 草 案 所 建
議的擬議第 7(12)條
及第 32H(6)條，該兩
條 賦 予 電 訊 局 長 酌

情權，在決定牌照申

請 及 頻 率 指 配 的 申

請時，可將利用拍賣

或 投 標 或 兩 者 兼 用

的 方 法 所 產 生 或 得

出的費用，視為關乎

該 等 申 請 的 一 個 決

定因素。另一方面，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長 (“政策局局長 ”)
特 別 就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訂 立 的 規 例 的

擬稿訂明， 4名出價
達 到 根 據 拍 賣 的 條

!  請 參 閱 資 訊 科 技 及
廣播局於 3月 23日發
出的「當局就法案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六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作

出 回 應 」 ( 立 法 會
CB(3)536(00-01)(03) 號
文件 )。

!  新 訂 的 條 例 草 案 第
7(12)及 32H(6)條 屬
於一般賦權條文，是

為 須 徵 收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發 牌 工 作 及 日 後

進 行 的 發 牌 工 作 而

訂定的。在第三代流

動 服 務 牌 照 競 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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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款 及 條 件 所 釐 定 的

最 高 共 同 專 營 權 費

百分率的競投人，即

為成功的競投人。上

述 規 例 擬 稿 的 訂 立

是在賦權條文 (即擬
議 第 32I(2)條 )的 範
圍內。

!  電 訊 局 長 是 當 局 為
施行《電訊條例》(第
106章 )而 委 任 的 公
職人員，因此，電訊

局 長 的 職 責 是 遵 照

根 據 該 條 例 所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 的 規 定

行事。據此而產生的

效果，就是電訊局長

將 會 純 粹 根 據 利 用

拍 賣 所 產 生 或 得 出

的費用，決定牌照申

請 及 頻 率 指 配 的 申

請。如電訊局長不遵

照 有 關 附 屬 法 例 的

規定行事，有關各方

可提出司法覆核。

!  雖 然 電 訊 局 長 在 決
定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申 請 及 頻 率 指

配的申請時，不大可

出 價 最 高 者 可 投 得

牌照這一點，已訂明

於 專 為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而 訂 立 的 附 屬

法例內。

!  對 於 法 律 顧 問 提 議
在 主 體 法 例 內 訂 立

針 對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的特定條文，我們

認 為 不 恰 當 和 不 適

宜，因為主體法例應

該 是 載 述 適 用 於 日

後 各 項 發 牌 工 作 的

一般條文。我們經已

解釋，第三代流動服

務 牌 照 競 投 中 出 價

最 高 者 可 以 投 得 牌

照一事，已在專為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發 牌 工 作 而 訂 定 的

附 屬 法 例 中 作 出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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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回應

能 偏 離 政 策 局 局 長

所 訂 立 的 規 例 行

事，但電訊局長根據

擬議第 7(12)條及第
32H(6)條 而 獲 賦 酌
情權，可在作出決定

時 考 慮 或 不 考 慮 利

用 拍 賣 所 產 生 或 得

出的費用，似乎並非

理想的做法。只有在

一 個 情 況 下 可 透 過

司 法 覆 核 成 功 挑 戰

電訊局長的決定，就

是 能 夠 確 立 電 訊 局

長 曾 經 在 行 使 其 行

政 酌 情 權 時 濫 用 其

權力，例如出於不真

誠、在解釋其權限時

犯錯、不合法、不合

理或程序不當。

!  為 免 電 訊 局 長 可 透
過行使其酌情權，在

進 行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的 發 牌 工 作 時 拒

絕 將 頻 率 編 配 予 及

發 牌 予 勝 出 的 競 投

人或投標人，擬議第

7(12)條 及 第 32H(6)
條 的 措 辭 可 加 以 改

善，訂明就第三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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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動 服 務 的 發 牌 工 作

而言，電訊局長必須

在 符 合 政 策 局 局 長

根據擬議第 32I(2)條
訂 立 的 規 例 的 條 文

規定下，方可行使其

酌情權。另一可行之

法，就是在條例第 7
條及第 32H條之下增
補 一 條 只 適 用 於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發 牌

工作的條文，以反映

以下政策目的：在有

關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牌照的拍賣中，電訊

局 長 會 將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發 給 勝

出的競投人，並會將

頻 率 指 配 予 勝 出 的

競投人。

香港律師會 (於
2001年 3月 26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41/00-
01號文件 )

4 擬議的新增第 32I(2)條（委
員秘書註：應加入“及新

增第 32I(4)(b)(i i)條”）賦
權政策局局長可酌情決定

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而該方法可以是拍賣或投

標或政策局局長認為合適

的任何其他方法，又賦權

電訊局長可指明拍賣或投

標的條款及條件。上述權

其中一個可行的改善方

法，就是修正這項擬議

條文，規定政策局局長政策局局長政策局局長政策局局長

或電訊局長或電訊局長或電訊局長或電訊局長在作出決定

前必須進行諮詢，並規

定政策局局長或電訊局

長 就 此 訂 明 任 何 規 例

前，亦必須進行業界諮必須進行業界諮必須進行業界諮必須進行業界諮

詢詢詢詢。現行條例中有關頻

譜 的 管 理 的 第 32G(2)

!  應 否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有 關 進 行 諮 詢

的責任的條文，屬政

策問題。根據《電訊

條例》 (第 106章 )第
6C條，電訊局長在執
行 該 條 例 下 的 任 何

職 能 或 行 使 該 條 例

下 的 任 何 權 力 之

前，可諮詢可能直接

!  根據第 32I(2)條，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可 藉 規 例 訂 明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水 平 或

釐 定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方法，而有關的規例

須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  根據第 32I(1)條，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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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回應

力過於廣泛。 條，其實亦訂有類似的

條文。

受 此 事 影 響 的 人 或

公眾人士。

!  按 照 該 條 例 的 現 行
規定，電訊局長如要

行 使 若 干 方 面 的 權

力，進行諮詢屬強制

規 定 ： 例 如 根 據 第

32H(2)(a)條 將 無 線
電 頻 譜 分 為 若 干 數

目的頻帶，以及根據

第 32I(1)條指定任何
頻帶，而使用該頻帶

內 的 頻 譜 的 使 用 者

須 繳 付 頻 譜 使 用

費。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所 訂 立 的 規 例 必

須 連 同 電 訊 局 長 所

制定 的 命 令  (亦 須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
一 併 獲 得 通 過 以 指

定有關頻帶。根據這

條文，電訊局長已須

遵 照 明 文 規 定 進 行

諮詢，而關於發出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的 諮 詢 工 作 經 已 進

行；

!  考慮到以上兩點，我
們 認 為 不 宜 以 法 例

規 定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必 須 就 其

擬 徵 收 費 用 的 實 際

水 平 及 其 擬 選 用 的

方 法 諮 詢 業 界 意

見。立法會將會根據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的 政 策 目 標 和

考慮因素，來審議其

訂立的規例。

香 港 電 訊 ( 於
2001年 3月 22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29/00-

4 擬 議 第 32I(2)條 賦 權 政 策
局局長可藉規例訂明頻譜

使用費的水平，或釐定頻

譜使用費的方法，但卻並

擬 議 第 32I(2)條 應 修 正
如下：

“(2)在符合第 (11)款的諮
詢規定下，政策局局長

請參閱法律事務部就香

港律師會提出關乎諮詢

規定的論點而於上文提

出的意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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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01(01)號文件 ) 無規定政策局局長須就此

進 行 諮 詢 。 香 港 電 訊 建

議，應規定政策局局長政策局局長政策局局長政策局局長在

根據擬議條文行使其訂明

頻譜使用費水平或釐定頻

譜使用費方法的權力前，

須向電訊業須向電訊業須向電訊業須向電訊業及其他可能直

接受其行使權力影響的人

進行諮詢進行諮詢進行諮詢進行諮詢。

可藉規例訂明……”
應 加 入 擬 議 第 32I(11)
條，內容如下：

“(11)政策局局長在根據
第 (2)款 行 使 其 權 力 之
前，須向   
(a) 電訊業；及

(b) 其他可能直接受此

等 權 力 的 行 使 影 響 的

人，

進行在有關個案的整體

情況下屬合理的諮詢。 ”

香 港 電 訊 ( 於
2001年 3月 22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29/00-
01(01)號文件 )

4 電訊局長在行使其指明進

行 拍 賣 或 投 標 (或 兩 者 兼
用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的 權 力
前，須須須須向受其行使權力影響

的人進行諮詢進行諮詢進行諮詢進行諮詢。

擬議第 32I(4)(b)(i i)條應
修正如下：

“(ii)在 符 合 第 32G(2)條
的諮詢規定下，藉在憲

報刊登的公告，指明該

方法所關乎的拍賣或投

標的條款及條件 (包括關
乎繳付該費用的條款及

條件 )。 ”
條例第 32G(2)條應修訂
如下：

“(2)在不損害第 6C條的
一般性的原則下，局長

在根據第 32H(2)(a)及 (b)
及 32I(1)及 (4)(b)(i i)條行
使其權力之前，須向…
進行…屬合理的諮詢。 ”

請參閱法律事務部就香

港律師會提出關乎諮詢

規定的論點而於上文提

出的意見。

!  電 訊 局 長 會 視 乎 適
當 情 況 就 競 投 或 投

標 條 款 及 條 件 的 任

何部分進行諮詢。條

例第 6C條已有條文
訂 明 電 訊 局 長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或 行 使 其

權 力 前 可 進 行 諮

詢。

!  不過，我們不宜訂立
法 例 規 定 電 訊 局 長

必 須 就 競 投 或 投 標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進 行

諮詢。在擬定詳細的

條款及條件時，政府

有 更 廣 泛 的 考 慮 層

面，以達至有關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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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標、確保競投或

投標以公平、富效率

和 有 秩 序 的 方 式 進

行 ， 並 符 合 公 眾 利

益。為確保有關程序

公平和透明，政府將

清 楚 訂 明 有 關 的 條

款及條件，並在同一

時 間 向 所 有 有 意 競

投的人士公布，讓他

們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參

與有關競投。

香 港 流 動 通 訊

(CSL)有限公司
(“CSL”)( 於

2001年 3月 26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47/00-
01號文件 )

- 有關在香港營辦第三代流

動 服 務 的 發 牌 及 規 管 架

構，電訊局長以往一直主動

進行諮詢，CSL對此表示支
持。然而，在若干重要的課

題上，當局尚未能在以往的

諮詢文件中及業界研討會

上充分諮詢業界的意見；為

此，CSL深信當局有必要就
這些重要課題進一步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業界的意見業界的意見業界的意見業界的意見。

條例草案應加入條文，

清楚訂明政策局局長或

電訊局長 (如適用者 )須
就整項計劃進行詳盡透

徹的諮詢，確保業界人

士及其他受有關擬議法

例影響的人士有機會充

分表達意見，從而對發

牌 程 序 產 生 一 定 影 響

力。

請參閱法律事務部就香

港律師會提出關乎諮詢

規定的論點而於上文提

出的意見。

!  關 於 發 出 第 三 代 流
動服務的牌照，電訊

局 長 已 分 別 於 2000
年 3月和 10月就有關
的 發 牌 架 構 進 行 兩

輪諮詢。諮詢文件亦

有 載 述 電 訊 局 長 對

重要規管事宜 (包括
如 何 對 待 新 加 入

者、香港第三代流動

服務的制式、可供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使 用

的新頻譜、流動電話

號碼可攜服務、電話

號 碼 規 定 及 第 三 代

與 第 二 代 流 動 服 務

之間的漫遊安排 )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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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條次 問題／意見 建議修正案 法律事務部就法律事宜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  電 訊 局 長 因 應 在 兩
輪 諮 詢 中 所 接 獲 的

意見，在 2001年 1月
就 開 放 網 絡 的 規 定

舉 行 了 一 個 業 界 研

討會。

!  最 近 在 2001 年 3
月，電訊局長又就相

關 競 投 人 的 規 則 展

開諮詢。

!  我 們 相 信 所 有 有 關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發

牌 工 作 的 重 要 事 宜

經 已 諮 詢 業 界 和 公

眾的意見，而業界和

有 興 趣 的 人 士 亦 已

有 足 夠 機 會 表 達 意

見。

!  對 於 提 議 在 條 例 草
案內加入條文，明確

規 定 必 須 進 行 業 界

諮詢，請參閱我們在

上 文 所 作 出 的 回

應。

香 港 電 訊 ( 於
2001年 3月 22日

4 擬議第 32I(2)(b)條 清楚 訂
明，政策局局長可藉規例訂

在條例草案英文本擬議

第 32I(2)(b)(i)條 中 出 現
!  按 照 擬 議 第

32I(2)(b)(i) 條 英 文

!  關 於 第 32I(2)(b)(i)
條，我們已接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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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條次 問題／意見 建議修正案 法律事務部就法律事宜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29/00-
01(01)號文件 )

明 釐 定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方

法，而該方法可以是 “拍賣
及投標兩者兼用 ”的方法。
香港電訊假設條例草案此

條 的 英 文 本 出 現 打 印 錯

誤： “auction or tender”應為
“auction and tender”之 誤 。
(按：由於條例草案中文本
採用 “兩者兼用 ”一詞翻譯
“a combination of auction or
tender”，已包含了 “拍賣及
投標兩者兼用 ”的意思，故
此該條的中文本並無出現

同樣問題。 )

的 “auction or tender or a
combination of auction or
tender”，應修正為 “auction
or tender or a combination of
auction and tender”。 (按：
由於該條的中文本並無

出現同樣問題，故此推

斷香港電訊所建議的修

正 案 應 只 適 用 於 英 文

本 。 ) 在 擬 議 第

32I(4)(b)(i) 、

32I(4)(b)(i i) 、 32I(5) 、
32I(5)(a) 、 32I(5)(b) 、
32I(5)(g)(i i i)及 32I(7)條
中出現的 “拍賣或投標 ”
一詞，應修正為 “拍賣或
投標，或兩者兼用 ”。

本的上下文理解， “a
combination of auction or
tender”中的 “or”似乎
必然等同於 “and”的
意 思 ， 因 為

“combination” 解 作 把
東 西 融 合 並 用 。 不

過，鑒於該條的中文

本 採 用 了 “ 兩 者 兼
用 ”一詞，已帶出了 “a
combination of auction
and tender”的意思，故
此 為 求 令 條 文 的 中

英文本一致，應將相

關條文中的 “or”修正
為 “and”。

!  香 港 電 訊 就 擬 議 第
32I(4)(b)(i) 及 (i i) 條
所 建 議 的 修 正 案 未

必 屬 必 要 。 擬 議 第

32I(4)條並無損害第
(2)及第 (3)款的一般
性原則，並且旨在訂

明，倘政策局局長根

據第 (2)款所訂明的
方 法 為 拍 賣 或 投 標

或 關 乎 拍 賣 或 投 標

的方法，則該條賦權

政 策 局 局 長 可 訂 立

規例，藉以將若干權

提議，並會就此而提

出 一 項 技 術 性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議。

!  關 於 第 32I(4)(b)(i)
及 (i i)條，我們認為
無須以 “拍賣或投標
或兩者兼用 ”來取代
“拍賣或投標 ”，因為
“該方法所關乎的拍
賣或投標 ”經已包括
拍 賣 及 投 標 兩 者 兼

用，以及關乎拍賣或

投標的任何方法。因

此，對於關乎拍賣或

投標的任何方法，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根據第 32I(4)(b)條
獲 賦 權 藉 規 例 授 權

電 訊 局 長 實 施 該 方

法。至於任何其他方

法，資訊科技及廣播

局 局 長 可 根 據 第

32I(2)(b)條賦予的一
般 權 力 ， 實 施 該 方

法。

!  第 32I(5)和 (7)條是適
用 於 第 32I(4)(b)(i i)
條 所 提 述 拍 賣 或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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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條次 問題／意見 建議修正案 法律事務部就法律事宜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力授予電訊局長。拍

賣 及 投 標 兩 者 兼 用

的 方 法 可 視 為 關 乎

拍 賣 或 投 標 的 方

法。如政策局局長決

定訂明的方法，並非

關 乎 拍 賣 或 投 標 的

方法，則政策局局長

可援引擬議第 32I(2)
條 之 下 的 一 般 權

力，就實行該方法作

出規定。

!  擬議第 32I(5)條並無
損害第 (4)(b)(i i)款的
一般性原則，並且旨

在訂明，倘政策局局

長 就 釐 定 頻 譜 使 用

費 所 選 定 的 方 法 為

拍賣或投標，則該條

將 適 用 於 拍 賣 或 投

標。擬議第 32I(5)條
不 會 限 制 或 減 損 可

根 據 擬 議 第

32I(4)(b)(i i) 條 授 予
電 訊 局 長 的 一 般 權

力，即電訊局長可根

據 該 條 指 明 拍 賣 或

投 標 或 關 乎 拍 賣 或

投標的方法 (包括兩
者兼用 )的條款及條

標的特定條文。因有

“ 在 不 損 害 第

(4)(b)(i i)款的一般性
原則下 ”的詞頭，電
訊 局 長 可 根 據 第

32I(4)(b)(i i) 條 訂 立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將 不

受限制。因此，我們

認 為 無 須 作 出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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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條次 問題／意見 建議修正案 法律事務部就法律事宜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件的一般權力。

香 港 電 訊 ( 於
2001年 3月 22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29/00-
01(01)號文件 )

4 擬議第 32I(4)(a)條訂明，政政政政
策局局長具有策局局長具有策局局長具有策局局長具有 “訂立規例以訂立規例以訂立規例以訂立規例以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的權力的權力的權力的權力 ”及 “…..賦賦賦賦
權政策局局長權政策局局長權政策局局長權政策局局長…..，指明該，指明該，指明該，指明該

費用的最低款額費用的最低款額費用的最低款額費用的最低款額 ”。香港電
訊 認 為 ， 由 於 擬 議 第

32I(2)(a)條 將 賦 權 政 策 局
局長可藉訂立規例訂明頻

譜使用費的水平，故此無須無須無須無須

訂立訂立訂立訂立有關條文。

擬 議 第 32I(4)(a)條 應 予
刪除。

基於下述原因，有需要

保 留 擬 議 第 32I(4)(a)
條：

!  擬議第 32I(2)條賦權
政 策 局 局 長 可 直 接

訂 明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水平，或訂明釐定頻

譜使用費的方法。只

有 在 政 策 局 局 長 決

定訂立規例，以訂明

釐 定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方 法 時 ， 擬 議 第

32I(4)條才告適用。
為 此 ， 擬 議 第

32I(2)(a)條將會在不
涉擬議第 32I(2)(b)及
(4) 條 的 情 況 下 施
行。

!  鑒於《電訊 (釐定頻
譜使用費的方法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 規
例》擬稿的條文 (即
第 4條及第 7條 )，政
策 局 局 長 有 必 要 獲

賦 權 指 明 頻 譜 使 用

費的最低款額。 [有
關上述規例擬稿，請

!  第 32I(2)(a)條所指的
費用，是向指定頻譜

用 者 （ 即 牌 照 持 有

人）收取已經訂定的

費用水平。他們必須

繳 付 如 此 訂 定 的 頻

譜使用費，不能多也

不能少。

!  就競投、投標或其他
方法而言，當局所收

取 費 用 的 水 平 並 非

預先設定。因此，第

32I(2)(b)條賦權予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訂 明 釐 定 有 關 費

用的方法。不過，當

局 亦 有 必 要 賦 權 予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訂 定 有 關 費 用

的最低款額，作為競

投 中 通 稱 的 “底 價 ”
及 競 投 人 所 須 繳 付

的 專 營 權 費 最 低 保

證金額。第 32I(2)(a)
條 賦 權 予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局 局 長 預 先

訂 定 頻 譜 用 者 所 須

繳付費用 (不能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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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參 閱 立 法 會

CB(3)536/00-01(02)
號文件附件A。 ]

不能少 )的規定，將
不 適 用 於 競 投 的 情

況。

CSL(於 2001年
3月 26日發出的
立 法 會

CB(3)547/00-
01號文件 )

5 擬議第 34(5)條規定，如當
局取消、撤回或暫時吊銷牌

照，便會全數沒收已繳付的

頻譜使用費。對於條例草案

建議，如當局取消、撤回或

暫時吊銷牌照，便會全數沒

收已繳付的頻譜使用費，

CSL十分支持這項建議。
CSL認為，這項規定可以確
保，參與競投的機構必須重

視牌照，並會認真參與競

投。

CSL認為，如成功投得牌如成功投得牌如成功投得牌如成功投得牌

照的競投人照的競投人照的競投人照的競投人最終決定在在在在

牌照有效期屆滿前結束牌照有效期屆滿前結束牌照有效期屆滿前結束牌照有效期屆滿前結束

其第三代流動服務的業

務，則該競投人仍須繼仍須繼仍須繼仍須繼

續每年支付最低的保證續每年支付最低的保證續每年支付最低的保證續每年支付最低的保證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直至其牌照有效，直至其牌照有效，直至其牌照有效，直至其牌照有效

期結束為止期結束為止期結束為止期結束為止。

!  擬議第 34(5)條所產
生的效果，就是倘若

頻 譜 使 用 費 所 關 乎

的牌照遭取消、撤回

或暫時吊銷，就此已

向 政 府 繳 付 的 任 何

頻譜使用費，均不得

退回。按照擬議條文

的措辭理解，持牌人

無 須 在 其 牌 照 的 餘

下 有 效 期 內 繼 續 支

付每年的費用。

!  由 於 根 據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的 發 牌 架

構，持牌人須在其牌

照 的 有 效 期 內 攤 付

其頻譜使用費，因此

可 在 條 例 草 案 內 訂

定條文，訂明持牌人

在 牌 照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終 止 牌 照 的 情

況，以及電訊局長或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議取消、撤回或暫

時 吊 銷 牌 照 的 情

況。

!  我們得知CSL支持有
關 對 在 取 得 牌 照 後

結 束 經 營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的 競 投 人 施

加懲罰的規定。

!  新訂第 34(5)條之目
的是規定如取消、撤

回 或 暫 時 吊 銷 牌

照，任何經已經已經已經已繳付的

頻 譜 使 用 費 將 不 獲

發 還 。 正 如 我 們 在

「第三代流動服務的

發牌架構」 (資訊科
技 及 廣 播 局 於 2001
年 2 月 13 日 發 出 的
ITBB CR 7/23/10 (01)號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所解釋，持牌機
構 須 每 年 提 供 就 隨

後 五 年 的 最 低 專 營

權費的保證金，這一

方 面 保 障 政 府 的 利

益，而另一方面又可

減 輕 成 功 投 得 牌 照

的 競 投 人 在 繳 付 保

證 金 方 面 的 財 政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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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擔。假如第三代流動

服 務 持 牌 機 構 因 終

止 其 業 務 或 其 後 被

發 現 違 反 競 投 規 則

而遭撤銷牌照 (請參
閱 新 訂 的 第

32I(g)(i i)條 )，政府可
沒 收 持 牌 機 構 所 提

供 隨 後 五 年 的 專 營

權費保證金。

香 港 電 訊 ( 於
2001年 3月 22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29/00-
01(01)號文件 )

5 香港電訊認為，條例草案擬

對第 34(5)條作出的修訂，
可能會對其牌照遭取消對其牌照遭取消對其牌照遭取消對其牌照遭取消、撤、撤、撤、撤

回或暫時吊銷的持牌人造回或暫時吊銷的持牌人造回或暫時吊銷的持牌人造回或暫時吊銷的持牌人造

成實質不公正的情況成實質不公正的情況成實質不公正的情況成實質不公正的情況，尤其

是假如當局以以以以 “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公眾利益 ”
為理由為理由為理由為理由取消有關牌照時，沒

收全數頻譜使用費便更顯

得有欠公平。當局應釐清根

據第 34(5)條沒收頻譜使用
費時所須依據的理由，確保

只有在持牌人或獲批給許

可證、批准或同意的人士違

反條例或牌照、許可證、批

准或同意的條件時，才會沒

收頻譜使用費。

條例第 34(5)條應修正如
下：

“(5)凡根據本條例批給
的任何牌照、許可證、

批准或同意遭取消、撤

回或暫時吊銷，就此或

據此而繳付的任何費用

或 其 他 款 項 的 任 何 部

分，均不得退回；但任

何牌照、許可證、批准

或同意若僅為公眾利益

而有需要予以取消、撤

回或暫時吊銷，則本款

並不當作屬有效。 ”

只有在根據《電訊條例》

(第 106章 )所批給的牌照
遭取消、撤回或暫時吊

銷時，才會施行擬議第

34(5)條。電訊局長及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

據條例第 34(4)條行使其
取消、撤回或暫時吊銷

牌照的酌情權時，必須

合理並秉誠行事，而且

必須基於恰當的理由。

有關各方可就該酌情權

的行使提出司法覆核。

!  根 據 現 行 條 例 第 34
條，(a)如持牌機構違
反 條 例 或 牌 照 條

件，電訊局長可以取

消、撤回及暫時吊銷

有關牌照；及 (b)行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可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採取相同行動。該條

文 亦 就 權 力 的 行 使

訂 定 防 止 濫 用 有 關

權力的措施，包括讓

持 牌 機 構 有 機 會 作

出申述、及規定權力

的 行 使 必 須 是 合 理

和相稱。

!  政府可取消、撤回及
暫 時 吊 銷 牌 照 的 權

力 是 具 有 阻 嚇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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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條次 問題／意見 建議修正案 法律事務部就法律事宜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的 權 力 。 新 訂 第

34(4D)條 之 目 的 是
規定在考慮取消、撤

回 或 暫 時 吊 銷 牌 照

(必須因嚴重違反條
例、牌照條件或競投

規則而起，或因性質

嚴 重 以 致 為 公 眾 利

益起見而有此需要 )
時，持牌機構所已繳

付的頻譜使用費，不

應 成 為 當 局 行 使 有

關 權 力 的 考 慮 因

素。當局一項主要政

策原則，是那些已繳

付 某 個 數 額 頻 譜 使

用 費 的 第 三 代 流 動

服務持牌機構，不應

因 該 筆 已 繳 付 的 費

用 而 在 某 程 度 上 免

受 當 局 撤 銷 牌 照 的

權力所管限。

!  因 此 ， 我 們 制 訂 第
(4D) 條，清楚訂明
政 府 在 決 定 是 否 取

消、撤回及暫時吊銷

牌照時，不會把已繳

付 的 費 用 視 作 考 慮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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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條次 問題／意見 建議修正案 法律事務部就法律事宜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香港律師會 (於
2001年 3月 26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41/00-
01號文件 )

5 條例草案第 5條訂明，若某
一牌照遭取消、撤回或暫時

吊銷，則依據第 32I(2)條繳
付的頻譜使用費將不得退

回。然而，該條卻並無訂

明，一旦出現上述情況，持

牌機構原本仍須繳付的牌

照費將會如何處理。按照當

局公布的發牌架構，第三代

流動服務持牌機構須承諾

在 其 牌 照 有 效 期 內 (即 15
年 )長期繳付有關牌照的費
用。為此，當局一旦援引條

例草案第 5條，則有關持牌
機構屆時到底是否仍須按

照其承諾繼續支付有關費

用，情況並不清晰。

條例草案應增補條文，

以澄清持牌人在當局援

引有關條文之後是否仍

須繳付有關費用，確保確保確保確保

一旦當局取消牌照一旦當局取消牌照一旦當局取消牌照一旦當局取消牌照，營，營，營，營

辦商便無須繼續支付有辦商便無須繼續支付有辦商便無須繼續支付有辦商便無須繼續支付有

關牌照的費用關牌照的費用關牌照的費用關牌照的費用。

請 參 閱 法 律 事 務 部 就

CSL提出關乎沒收頻譜
使用費的論點而於上文

提出的意見。

!  就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發牌工作而言，我們

經 已 公 布 政 府 可 於

撤銷牌照時，沒收有

關 持 牌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隨 後 五 年 的 保 證

金。有關規定將會清

楚 詳 細 載 於 邀 請 業

界 申 領 有 關 牌 照 的

文件內，讓競投人完

全 了 解 有 關 的 詳 細

安排。

!  對 於 在 條 例 草 案 內
加 入 所 提 議 的 條

文，我們認為並不恰

當。該條例草案是一

套 適 用 於 發 出 各 種

牌 照 的 一 般 性 法

例，而不是只針對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 因

此，所提議有關“一

旦當局取消牌照，營

辦 商 便 無 須 繼 續 支

付 有 關 牌 照 的 費

用 ” 的 規 定 未 必 適

用 於 日 後 進 行 的 發

牌工作 (例如遞延現

金付款 )。我們認為

現 時 所 草 擬 的 條 例

草 案 賦 權 予 電 訊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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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條次 問題／意見 建議修正案 法律事務部就法律事宜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

長 就 個 別 發 牌 工

作，訂明特定的條款

和條件，是比較恰當

的做法。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4月 4日



立法會 CB(3)574/00-01(01)號文件

當局就當局就當局就當局就《《《《2001 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擬提出的條例草案》擬提出的條例草案》擬提出的條例草案》擬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當局打算就《2001 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提
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該修訂建議的擬本現載於附件 1。
下文將簡單解釋有關的修訂建議。

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條例草案第 4(a)條下的第 32I(2)(b)(i)條

2. 我們應業界所提出的意見，建議在行文上對英文版本作出

修訂，以「a combination of auction and tender」取代「a combination of
auction or tender」。

條例草案第  4(b)條下的第 32I(4)(a)條

3. 條例草案第 4(b)條下的第  32I(4)(a)條賦權予資訊科技及
廣播局局長訂立規例，藉在憲報刊登公告或其他方式，指明頻譜

使用費的最低款額。

4. 正如在三月二十六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解釋，資訊科

技及廣播局局長就第三代流動服務所訂立的最低頻譜使用費將

包括：

(i) 最低專營權費百分率以及與該最低專營權費百分率
相應的十五年牌照期內應繳付的頻譜使用費。兩者將

構成通稱的「底價」；及

 (ii) 根據由第四名成功投得牌照的競投商所訂出的最高
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來計算十五年牌照期的頻譜使

用費。

詳情請參閱附件 2 的簡介資料摘錄。



2

5.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應在條例草案所擬加入的第

32I(4)(a)條下，獲賦予足夠權力指明頻譜使用費，包括上文第 4
段所述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的最低費用。經諮詢律政司的意見

後，我們建議提出這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以賦予資訊科

技及廣播局局長足夠的有關權力。委員可注意，有關條文與資訊

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會訂立的《電訊 (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第
三代流動服務 )規例》第 7 條所述的最低費用相同。

條例草案第  4(b)條下的第 32I(10)條

6. 任何欠繳的頻譜使用費將成為欠政府的民事債項，而政府

將會向有關的持牌機構追討有關欠款。我們建議加入一項明確條

文以表明此意。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

t m5 2 7



附件㆒

㆗文文本第 1稿：23.3.2001
（相當於英文文本 2nd draft: 23.3.2001）

㆗文文本第 2稿：30.3.2001
（相當於英文文本 3rd draft: 29.3.2001）

《2001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TELECABCS/$4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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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4 (a) 在(a)款㆗，在建議的第 32I(2)(b)(i)條㆗，刪去"or tender; or"而代
以"and tender; or"。

(b) 在(b)款㆗ ―

(i) 刪去建議的第 32I(4)(a)條而代以 ―

“(a) 賦權政策局局長 ―

(i) 藉在憲報刊登或以其他方式發布公告

的方式；並

(ii) 以㆘述形式 ―

(A) 最低定額費用；

(B) 參照某公式、百分率或某事件或

㆒系列事件的發生而釐定的最

低費用；



#40692 v2 2

(C) （如有關最低費用是參照某事件

或㆒系列事件的發生而釐定的）

就同㆒頻譜使用費指明的、由 2
項或多於 2 項最低費用組成的
㆒系列最低費用；

(D) ㆒項最低費用，而該費用的釐定

會在某事件或㆒系列事件發生

時有所更改；

(E) 參照另㆒最低費用或以釐定另

㆒最低費用的方式釐定的最低

費用，不論該另㆒最低費用現時

或將來是否須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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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㆒項最低費用，而該費用的釐定

隨著牌照的有效期或其㆗部分

期間而更改，或參照牌照的有效

期或其㆗部分期間而計算；或

(G) 任何 2個或多於 2個(A)、(B)、
(C)、(D)、(E)或(F)分節指明的
形式的組合（不論是全部或部

分），

指明最低費用。”；

(ii) 刪去建議的第 32I(10)條而代以 ―

“(10)政府可將久政府的頻譜使用費（包括
其任何部分）作為民事債項予以追討。

(11) 在不損害第 (4)(a)款的㆒般性的原則
㆘，在本條（包括第(3)款）㆗ ―

“事件”(event)包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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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使用費”(spectrum utilization fee)包括定額
費用、以某公式計算的費用、以另㆒方式確

定的費用、或㆖述費用的任何形式組合。”。



第1頁

最低保證金額最低保證金額最低保證金額最低保證金額
假如最高
共同
專營權費
百分率是                   第㆒年 …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 第十五年

R1% $X1-5 … $X1-5 $X6 $X7 … $X15

R2% $Y1-5 … $Y1-5 $Y6 $Y7 … $Y15

R3% $Z1-5 $Z1-5 $Z6 $Z7 $Z15

. . … . . . …  .

•     R1% 是底價

在在在在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26262626日向日向日向日向《《《《2001200120012001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簡介的摘要條例草案委員會簡介的摘要條例草案委員會簡介的摘要條例草案委員會簡介的摘要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
= = = = 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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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
= = = = 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

(1)  底價 → R1%
  任何競投㆟承諾最少出價 R1%, 即

- 牌照期首五年，每年費用為 R1% 相應的金額 X1-5 ,

- 由第六年開始，每年費用為

• R1%  乘以網絡營業額

或

• R1% 相應的最低保證金額 X6 ……    X15

兩者以較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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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將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
= = = = 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競投對照表

(2)  根據第㆕名成功投得牌照的競投商所願意付出的最高價格，訂出最高

      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

假如第㆕名成功投得牌照的競投商出價 R2%, 即

- 牌照期首五年，每年費用為 R2% 相應的金額 Y1-5

- 由第六年開始，每年費用為

• R2%乘以網絡營業額

或

• R2 %相應的最低保證金額 Y6 ……    Y15

兩者以較高者為準


